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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开展2025年度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工作的通告

各乡镇（街道）、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关于印发〈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地税局、湖南省残联关于转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46号）、《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启动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残联厅函〔2021〕363号）等文件要求，现将县本级2025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对象：
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乡镇（街道）、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审核时间
2026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的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将通过桃源县残联官网通知公告栏进行告知，请予以关注。
3、 年审须知
    请各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上年度残疾职工实际在岗记录；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残疾军人证指1-8级）；用人单位上年度工资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花名册；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已安排就业残疾人社会保险、医疗参保记录。
四、审核方式
通过“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网址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index.htm)登录“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湖南一件事一次办”选择“法人服务”再选择“事项类型”输入“联网认证”，即可在线办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首次办理要注册账号才能登录。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操作指南》在湖南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上自行下载（内含认证系统地址）。
五、相关要求
（一）登录“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湖南一件事一次办”），根据其具体要求，尽早完成2025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申报。
（二）我会将在用人单位提出申报请求之后22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核工作。用人单位查询到系统提示“已审核——通过”后需点击“完成申报”，待我会发送税务部门后，自行打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书》，前往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果查询到“已审核——未通过”的，请根据系统提示尽快上传相关资料。
六、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障金的，依法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咨询电话：0736—6630195 19386761313（周世红）
地址：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地点：桃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四楼）。    

附件：1.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办理材料清单

                   
桃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6年2月27日





附件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
办理材料清单

	1
	2025年度1月至12月残疾职工的工资凭证（公务员编或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的残疾职工，其工资凭证可以是加盖单位公章的残疾职工工资发放表，其余残疾人职工，需提供2025年全年的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凭证）

	2
	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证(第二代、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1至8级）
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3
	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派遣单位同意残疾员工计入用工单位的书面说明。公务员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正式在编残疾职工提供有效的证明在编材料。
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残疾人不得重复计入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协议应约定派遣岗位、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等内容。上述内容不明确的，不予计入。

	4
	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主要为医疗和养老保险，必须写明险种并有人社部门盖章
注：不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